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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監督及相關權力簡析如次：

１．檢查權：對其貫徹執行國家政策、法律法規之情況，以及違反政紀之

行為進行檢查。

２．調查權：對其違反國家政策、法律法規之行為，以及違反政紀之行為

進行調查，並受理檢舉、控告、不服申訴。

３．建議權：各級監察行政機關可對國家行政機關違反國家政策、法律法

規之行為，向有處理權限之機關提出處理建議，另得對行政工作效能之

如何提高，提出意見。

４．行使一定行政處分權：對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國家公務員）或

國家行政機關任命之國營企事業單位之領導幹部，違反國家政策、法律法

規與違反政紀時，國家行政監察機關得予記大過以下之行政處分。

此項行政監察，著重是否守法，貫徹法令政策，以及有否違反政紀（行

為、道德、路線），對人事機構（部門）之作為、推動業務狀況，亦自得

予以監察。在實務運作上，行政監察與人事部門對於人事工作之監察有著

相互配合之功能，尤其在獎懲申訴方面。

（二）權力機關監督—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

依中共憲法及其相關法制規定，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

國家權力機關（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國務院應向其報告工作，地

方各級人民政府應向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報告工作，透過人選決定、罷免

問題調查、質詢、視察、檢查、受理申訴、檢查、控告，進行相關監督外；茲



就其對人事工作之監督簡析如次：

１．任免監督權：其有權決定、選舉、罷免同級政府組成人員，並監督其

工作。

２．視察檢查權：有權對同級人民政府工作進行視察、檢查，以蒐集反映

提出建議、批評與意見，以達監督之效。

３．受理申訴檢查權：受理公民（即台灣地區之「人民」）對國家行政機

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失職、侵權行為之申訴、控告與檢舉，藉以發現問

題，進行事後監督。

４．特定問題調查權：必要時針對特定問題組織調查委員會，依其報告

作出相應決議，俾便從事監督。

５．其他：聽取審查工作報告、審議與否決議案、提出質詢與詢問、撤銷

行政法規、決定與命令的權力等，可知其監督權能。

此項監督，係基於政策設計的從屬關係而來，類似民主國家國會對行政

部門之監督控制；惟實質運作卻因各級人大人數眾多，會期過短，難以

顯現其效，其常委會亦然，有如橡皮圖章。

（三）司法機關監督—檢察監督與審判監督

中共之司法監督係針對其國家行政機關具體行為之違法，依其憲法及相

關法令（含法律、法規、命令）予以監督，並分為檢察與審判二種，茲蘭

析如次：

１．人民檢察院

（１）法紀檢察權：對嚴重破壞國家政策、法律、法規、政令統一，實施

之重大犯罪案、侵犯公民民主權利案、瀆職案，以及其他認為直接受理之

案件，行使檢察權。

（２）廉政檢察權：對貪污案、行賄受賄案、疏忽職守案、重大責任事故

案，暨挪用國家危險救災物質案等案件，行使檢察權。



其檢察機關對構成犯罪案件有處理權，對不構成犯罪之違法行為僅有建

議權，即通知相關機關或其主管機關予以糾正。

２．人民法院—以行政訴訟為主

（１）對機關、人員之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之審理、判決、裁定，達成對

其違法、犯罪行為之監督。

（２）行政訴訟：對合法具體行政行為予以維護，對違法具體行政行為

予以撤銷或變更。

（四）其他

尚有審計監督、人民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監督等

等，對其健全人事法制、加強人事管理亦有重要作用。（註八）

右述此等機關對其人事管理機構之運作，有著互動監察功能，以維護其

正常運行，並防違紀違法情事發生。不過亦有可能發生牽制，而影響體制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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